
報告單位：內政部 

107年6月7日 

行政院第3603次會議 



 96年出勤次數72萬797次，至105年增加為111萬7,523次，增加約39.7萬次，106年略減為110萬323次。其中，
99年成長13.17%最高、其次是100年9.26%、106年首次負成長1.54%。 

 96年送醫人數59萬3,034人，至105年增加為90萬6,603人，增加約31.3萬人，106年略減為89萬1,508人。 

現況1  緊急救護出勤次數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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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至106年消防機關緊急救護出勤次數與送醫人數分析 



現況2  人口快速老化，多重急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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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國人平均壽命，105年女性為83.4歲、男性
為76.8歲。 

 至106年底，65歲以上者326萬8,013人占13.86

％。 

 依據衛生福利部102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超過
86.3%的老人至少罹患一項疾病，68.5%老人罹
患至少二項疾病，47.3 %老人同時罹患三項疾
病，主要的類型為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等心
血管疾病類型，多重急症緊急救護需求增加。 

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於107年65歲以上老年
人口比率將成長到14.5%，進入高齡社會（65歲
以上 14%），115年增加到20.5%，邁入超高齡
社會（65歲以上 20%），人口老化速度較各國
為快。 



 備註： 

1.反應時間=到達現場時間–出勤通知時間(分鐘) 

2.救護時間=離開現場時間–到達現場時間(分鐘) 

3.送醫時間=到達醫院時間–離開現場時間(分鐘) 

106年全國消防救護車 
到達現場平均反應時間為5.99分鐘 

 與鄰近國家比較： 
日本：平均反應時間8.5分鐘（2016年） 
新加坡：反應時間11分鐘以內占88.9%
（2017年） 

          項目

縣市別
平均反應時間 平均救護時間 平均送醫時間 平均救護總時間

臺北市 4.06 11.04 6.93 22.03

新北市 6.28 10.96 7.41 24.66

桃園市 6.35 7.20 10.72 24.28

臺中市 5.56 7.70 5.97 19.23

臺南市 6.57 7.99 8.16 22.72

高雄市 5.96 8.06 7.13 21.15

宜蘭縣 7.08 6.47 8.49 22.04

新竹縣 7.26 8.34 9.77 25.37

苗栗縣 6.55 7.27 9.06 22.89

彰化縣 5.67 6.98 8.64 21.30

南投縣 7.92 7.18 11.35 26.45

雲林縣 6.93 6.76 9.48 23.16

嘉義縣 8.42 6.57 11.14 26.13

屏東縣 6.55 6.63 8.87 22.04

臺東縣 7.57 8.01 13.21 28.79

花蓮縣 7.30 7.62 10.95 25.87

澎湖縣 5.19 6.10 8.47 19.76

基隆市 4.79 7.79 5.23 17.81

新竹市 4.73 9.41 4.75 18.89

嘉義市 4.73 6.81 3.63 15.17

金門縣 5.45 6.68 10.12 22.24

連江縣 2.75 5.60 3.25 11.60

基隆港 3.76 10.08 9.84 23.68

臺中港 5.29 7.62 6.88 19.80

高雄港 4.24 9.74 9.87 23.86

花蓮港 2.73 7.09 5.39 15.21

平均 5.99 8.42 8.01 22.41

106年度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緊急救護各項平均時間統計表

現況3  救護車平均抵達時間不輸鄰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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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分流、 

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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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民眾正確使
用消防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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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 全民CPR與正確使用救護車 

▪ 每年辦理救護週 
▪ 訂定每年九月九日為救護日，當週為
救護週 

▪ 推動全民CPR及使用AED 

▪ 宣導禮讓救護車 

▪ 宣導珍惜緊急救護資源 

▪ 辦理緊急救護研討會 

▪ 教育民眾正確使用消防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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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2  強化志願者協助緊急救護(1/2) 

▪ 落實DA-CPR品管 
▪ 107年函頒DA-CPR品管計畫 

▪ 明訂DA-CPR執行流程 

▪ 結合醫療指導醫師成立DA-CPR品管小

組，定期調閱錄音檔填報彙整與分析。 

▪ 建議執行項目及評量品管指標 

▪ 品管審查表 

▪ 規劃志願者即時CPR & AED機制 
▪ 結合119指揮派遣系統，建置志願者召
喚系統，即時提供事故地點、志願者位
置、AED位置，就近急救傷病患者。 

▪ 招募志願者：以退休救護技術員、鳳凰
（救護）志工、醫護人員等CPR認證之
人員為對象，登錄志願者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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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3  建置消防機關緊急救護管理系統 

▪ 建置消防機關緊急救護管理系統 
▪ 管理各傷病患基本資料與病史、救護技
術員、急救處置、預後等資訊 

▪ 產出實證數據、趨勢分析，為政策所用 

▪ 建置電子化救護紀錄表，提升救護效能 

▪ 推動急性冠心症到院前後連結機制 
▪ 推動消防機關、衛生機關與醫療機構水
平合作 

▪ 提高心電圖機配置比率 

▪ 高雄市、臺北市、新北市推動成果豐碩，
推廣至全國各縣市 

 

▪ 評估救護車緊急通行系統(Fast 
Emergency Vehicle 
Preemption System, FAST) 
▪ 救護車搭載FAST設備之緊急通行裝

置，在通過道路上設有光學式或其他

車輛感知器系統下方時，車載裝置與

感知器互傳訊息，並將訊號傳給交通

管制中心或控制裝置。 

▪ 使救護車在行進道路中，綠燈延長、

紅燈縮短，救護車可以快速通行，減

少行車延滯時間，降低車輛停紅綠燈

時避讓之困難。 

▪ 縮短交通雍塞區救護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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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4  推動到院前五級檢傷 

▪ 函頒107年度提升到院前緊急救
護檢傷分類試辦計畫 

▪ 第一階段 
▪ 107年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亞洲大
學附設醫院、中山附設醫院合作試辦 

▪ 比對以行動裝置檢傷與紙本操作對
照，評估五級檢傷所需時間是否影響
救護時效。 

▪ 區分救護人員與急診室醫護人員檢傷
之差異及分析。 

▪ 第二階段 
▪ 檢討第一階段試辦成效及配套措施 

▪ 擴大試辦至六個縣市消防機關 

▪ 預計108年完成 

 

 

▪ 第三階段 
▪ 檢討第二階段試辦成效及配套措施 

▪ 擴大至全國各縣市消防機關 

▪ 預計109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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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傷病患在事故現場最先接觸的援助，就是消防救護人員的救護服
務，為保護民眾健康與生命，以「全民CPR與正確使用救護
車」、「強化志願者協助緊急救護」、「建置消防機關緊急救護
管理系統」及「推動到院前五級檢傷」來提升消防救護服務，達
到院長「安居樂業」、「生生不息」的施政願景及展望。 

▪ 107年列國發會KPI衡量標準及目標值，為抵現場反應時間6分
鐘，達成率達90%，為首次訂定之指標。截至107年4月止，全
國救護反應時間6分鐘內67.75%；8分鐘內84.84%；10分鐘內
達92.54%，將積極朝目標努力。 

▪ 因應高齡社會及低出生率，提升老人、小孩救護技術，降低社會
或家庭的負擔，營造宜居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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